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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前路  灵活有道

施罗德亚洲高息股债基金^
^ 尽管本基金旨在投资于提供吸引收益率和持续派发股息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可酌情决定收益分配率。投资者不应理解为本基金表示或暗示收益分配率
获得保证。投资者应注意M类别（人民币对冲累积）份额并不进行收益分配。 

风险提示:
1. 基金主要投资于旨在提供吸引收益率和持续派发股息的亚洲(包括亚太区国家)股票和定息证券。基金将有限度地投资于以人民币定值的投资项目。基金

投资股票证券涉及股票投资风险。
2. 基金投资于定息证券或会承受信贷和对手方、信贷评级等风险。投资于低于投资级及别及或未获评级的定息证券与拥有较高评级证券相比, 须承受较高

的风险。
3. 基金投资于新兴和较落后的市场须承受显著的风险，例如拥有权及保管权风险、政治和经济风险、市场及结算风险等等。
4. 基金可投资与基金基础货币不同的货币单位，须承受货币及兑换风险。若投资者的基本货币并非所投资的股份类别的货币，投资者需要进行货币兑换而

涉及兑换成本。人民币现时不可自由兑换。不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
5. 基金可使用对冲策略将本基金相关资产的计价货币与本基金的基础货币对冲。不保证市场能提供合意的对冲工具或对冲技术以达到理想效果，亦存在

交易对手方违约及未对冲的货币汇兑风险，并因此令亏损扩大。
6. 基金可能投资于衍生工具以进行对冲。在不利情况下，基金使用衍生工具或未能有效地对冲，基金可能承受重大亏损。涉及衍生工具的风险包括对手方

风险、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该等投资或须承受高度的资本亏损风险。
7. 在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规定下，基金有市场总配额限制、基金未能持续满足互认基金资格要求、市场惯例不同、持有基金份额的代理安排等风险。中国内

地税务事项的安排目前尚不够清晰，基金在中国内地销售与中国内地普通公募基金在税收政策上可能存在差异，中国内地与香港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亦
可导致在中国内地销售的基金份额的资产回报有别于在香港销售的份额。请详阅有关销售文件以得悉有关详情。

投资者不应仅倚赖本文件而作出任何投资决定。请详阅有关销售文件以得悉基金之详情包括风险因素，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品种进行投资。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 投资者应如何捕捉亚洲的投资潜力？

施罗德亚洲高息股债基金旨在捕捉亚洲区内的收益和增长机遇，同时主动管理 
潜在市场风险和波幅，在目前的波动市况下尤为重要。自2011年成立以来， 
基金的投资策略经得起整个市场周期的验证。

灵活资产配置 提升潜在回报及管理风险
基金以灵活策略投资于不同资产类别，力求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回报。投资团队透过调整持仓比重以管理 
风险，伺机增持股票以提高潜在回报，并在有需要采取防守性策略时持有政府债券和现金。

资料来源:施罗德投资 。以上资料只供参考用途 。实际资产分布或有别于上述所示的范围 。

经济周期基金灵活配置于:

亚洲债券 亚洲股票 现金 其他资产类别

20% - 70%
亚洲债券

0% - 30%
现金

30% - 70%
亚洲股票

经济衰退 经济扩张

经济放缓

经济复苏

0% - 20%
其他资产类别

上述亚洲市场包括亚太区市场。

仅供分销商参阅

本文件提供的资料只供参考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过往表现未必可作日后业绩的准则。投资涉及风险，投资者或无法取回最初投资之金额。投资者应细阅相关销售文件，特
别是该基金所涉及的风险。投资者在这基金的投资只应视为整个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而不应作为整个投资组合。

本文件所载的任何前瞻和意见均属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罗德香港”)于刊发日期所有，并可能会作出变更。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不能保证
或负责本文件内容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就其意见，建议或陈述所引致的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本产品由施罗德香港管理，并由交银施罗德担任内地代理人，代理
人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

互认基金专页所述基金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中获得认可的香港基金，其M类别份额向中国内地投资者公开发行。此等基金依据香港法律成立，其投资运作，信息披露等规范适用
香港法律及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应同步向两地投资者披露。施罗德香港受香港证监会监管，并为此等香港互认基金的
基金管理人。施罗德香港委任交银施罗德为此等香港互认基金的中国内地代理人，交银施罗德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基金管理资格。中国证监会及香港证
监会并未对此等香港互认基金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推荐或者保证。

投资者在阅读本文件所载资料前，有责任遵守其所属司法范围的一切适用法律及法规。本文件由施罗德香港制作，井由交银施罗德分发。文件并未受中国证监会或香港证监会审
阅。合格评级评价机构发布相关评价结果并不是对未来表现的预测，也不视作投资基金的建议。

中国内地代理人： 基金管理人：

为何投资于施罗德亚洲高息股债基金?

汇聚稳定收益来源
基金主要投资于亚洲优质企业，这些企业过往一直能够提供可 
持续的现金流，为基金带来可靠的收益来源。在目前市场波幅 
上升、低息环境持续及利率面临进一步下降压力时，这些特质 
尤为重要。

基金透过不同的收益来源网罗机遇，当中包括亚洲收息股票、 
债券和现金等。 基金管理人可酌情决定收益分配率。投资者不应
理解为本基金表示或暗示收益分配率获得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 M 类别（人民币对冲累积）份额并不进行收益分配。

其他 
资产类别

亚洲债券

亚洲股票

现金




